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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款及細則 

1. 優惠推廣期由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客戶須簽約 12 個月或 24 個月固定合約期之任何月費計

劃。 

2. 優惠 1 及 2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享用，亦不可兌換現金，或更換作其他用途。 

3. 欲享用此優惠，客戶必須於同一時間經網站或門市辦理，優惠恕不後補。 

4. 優惠內容如有任何更改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5. 所有服務及優惠須受相關條款及細則約束。中國聯通（香港）運營有限公司保留最終解釋權。 

優惠 1 - 有關「豁免行政費」優惠： 

6. 優惠僅適用於新客戶網上成功申請上台，即享固定合約期內豁免每月港幣 18 元流動服務牌照及行政費（「行政

費」）優惠。 

7. 固定合約期後，此優惠即終止，並恢復每月收取原港幣 18 元流動服務牌照及行政費。 

優惠 2 - 有關「豁免內地號碼月費」優惠： 

8. 優惠僅適用於新客戶成功申請上台，即享固定合約期內豁免每月港幣 10 元內地號碼月費優惠。 

9. 固定合約期後，此優惠即終止，並恢復收取內地號碼月費原每月收費港幣 10 元。 

10. 如加配內地號碼，客戶須按內地的規範要求進行實名登記。 


